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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4 年易字第 260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06 月 22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竊盜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104年度易字第260號

公　訴　人　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

被　　　告　黃貴香

選任辯護人　邱銘峯律師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4年度偵字第3152
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黃貴香竊盜，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

元折算壹日。

    事  實

一、黃貴香於民國103年12月25日晚間10時9分許，前往臺南市○

    ○區○○路○○○ 號之85℃咖啡店永康中華門市內消費，於櫃

    檯點餐時，見鍾宛庭所有之蘋果牌IPHONE5 手機1 支（IMEI

    ：000000000000000 號）放置在該門市櫃檯上，竟意圖為自

    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故意，趁無人注意之際，先以其

    隨身所攜帶之手提包覆蓋在手機上方，俟點餐完成後，將左

    手伸向包包外側底部按住手機，連同包包一同抱離櫃檯而竊

    得該支手機離去。嗣因鍾宛庭為尋回手機乃委請該門市人員

    調取監視攝影畫面，始悉手機遭竊而報警處理。

二、案經鍾宛庭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

   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，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

   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規定，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式同意作

    為證據，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，認

    為適當者，亦得為證據；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

    查證據時，知有該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，而

   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，視為有前項之同意，該法

    第159 條之5 業已明揭其旨。本件公訴檢察官、被告及其辯

    護人均對於本院以下引用之證據，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，且

   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，視為同意作為證據，本院審

    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狀況，認為並無不可信或不適當之情事

    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，均認有證據能力，合

    先敘明。

二、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竊盜行為，辯稱：伊以為該手機是他

    人遺失的，應僅成立侵占遺失物或離本人持有之物罪等語，

    經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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㈠、被告於103 年12月25日晚間10時9 分許，在臺南市○○區○

    ○路○○○ 號85℃咖啡店永康中華門市櫃檯上，取得告訴人鍾

    宛庭所有之蘋果牌IPHONE5 手機1 支（IMEI：000000000000

    000 號）乙節，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承在卷

    （見審易卷第18頁反面、本院卷第25頁），核與本院當庭勘

    驗案發時之監視錄影光碟內容：「22時9 分47秒被告自畫面

    上方走入店內，視線自右前方移至櫃台上；22時9 分52秒被

    告整理頭髮，眼神看向櫃台檯面，接著以右手碰觸置於櫃台

    上外側之手機，然後將原本掛在左手臂上的包包放置於櫃台

    ，壓在手機上而無法看見手機；22時10分33秒被告點餐結帳

    。22時11分28秒被告以右手抓著皮夾及包包，並略微提起包

    包後將左手伸入包包下方，接著用右手將包包自櫃台平移帶

    離，貼近自己身體，左手則置於包包及身體中間，然後轉身

    離開。22時11分32秒已看不到原本置於櫃台上外側之手機」

    等情相符（見本院卷第19頁）。依此勘驗內容，被告隨身攜

    帶之包包原係掛於左手臂上，非以抱取方式攜帶包包，然其

    於發現櫃檯手機後，將包包壓在手機上方，將左手伸入包包

    下方，並將包包貼近自己身體，以平移方式環抱包包離開櫃

    臺，堪信其刻意以包包隱匿遮掩下方手機進而取得手機。

㈡、按竊盜之客體係指行為人以平和方式破壞物之所有權人、持

    有權人對物品持有支配關係，而重新建立新之支配管領力；

    而侵占遺失物，乃指行為人本於所有之意思，就權利人無拋

    棄之意思所偶爾遺留失去持有之物，或非出於本人之意思脫

    離持有之物，以所有人意思占有使用而言，故遺失物及離本

    人持有之物均係以該物原所有、持有權人先已自行喪失對物

    品之持有支配，該物處於權利人之管領支配欠缺之狀態。至

    物品之持有支配關係存在與否，仍應以物品離開權利人之原

    因、物品之性質及所處之客觀環境是否公開、開放程度及權

    利人與物品間空間距離等各項因素，以社會通念及一般人生

    活經驗予以綜合判斷。查：

1、 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：「去年12月25日晚上10點

    多，在永康中華路的85度Ｃ我的手機不見，我當時是在該店

    工作，因為當天晚上是平安夜，我工作到10點剛要下班，要

    買蛋糕回家給家人吃。我先在一般客戶的地方結帳，結帳完

    後，我要包裝我買的蛋糕，所以到櫃台後方；結帳時我手上

    有拿錢包，因為有幫朋友買保溫瓶，結帳後拿錢包跟保溫瓶

    就走了，手機忘記了，放在那裡。我到櫃台後方包裝蛋糕時

    ，有拿著錢包去櫃檯ＰＯＳ機去查詢我悠遊卡的餘額，查詢

    完後，錢包跟保溫瓶放在蛋糕櫃的工作台，我跟同事一起去

    包裝我的蛋糕。我包裝完後拿到辦公室發現手機不見」等語

    （見本院卷第20頁），可知該支手機係證人結帳時所有意先

    行放置於櫃檯外側，並非不小心掉落或在無意識下，非出於

    本人意思而遺留在該處。

2、 又觀諸案發時監視錄影光碟畫面內容：「22時8 分30秒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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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站立於結帳櫃台外結帳；22時9 分4 秒時離開櫃台，並遺下

    手機在櫃台外側；22時9 分46秒許，證人再次出現在結帳櫃

    台內，並檢視收銀機螢幕內容，此時手機仍在櫃台外側；22

    時9 分50秒許，被告至結帳櫃台處，證人仍在櫃台內側與他

    人交談。22時10分46秒至22時11分10秒許，證人再次出現於

    櫃台，自櫃台內左側走至畫面右側，並來回走動，此時被告

    已經包包放置於櫃台上方壓住手機」等情（見本院卷第19頁

    ），可知證人將手機留在櫃檯上後並未離去工作地點，在被

    告結帳並取走手機之際，其仍在櫃檯內側及附近走動，其與

    手機在同一空間場所，並處於證人立即可發覺並取回使用之

    極短距離，證人對該手機尚具持有支配管領力，並無脫離喪

    失持有之情形，客觀上手機之狀態已非屬遺失物及離本人持

    有之物。

㈢、又行為人係基於竊盜或是侵占遺失物之主觀犯意，仍應以其

    行為當時有無認識該物可能處於他人持有支配下為判定。如

    一般人雖於戶外開放地點停放腳踏車（或機車），縱離去車

    輛停放處前未對車輛上鎖，然依此物之性質、狀態及使用方

    式，應可推斷該車輛係他人持有之中，並非他人丟棄或遺失

    之物，亦無從論以車輛與原所有（持有）權人之支配關係已

    然中斷，而屬脫離本人持有之物。而本件手機係證人結帳時

    所有意放置在店內櫃檯，業如前述，而該處除供客人點餐、

    詢問或店員整理清潔接觸外，應無其餘閒雜人等會無端至該

    處停留或擺放物品，並非一般公眾皆可任意往來出入、經過

    之處，一般人應可認識在該處擺放之物品係店家刻意擺放或

    係其他客人或店員所暫時留置，留置人與所暫放之物品仍具

    有較緊密之支配聯結性，在客人實際離開該店無從立即發覺

    取回使用，導致持有支配關係中斷前，難謂該物已脫離留置

    人持有。被告在櫃檯見到手機時，其主觀顯可認識係點餐客

    人或店員有意暫時放置該處，而可知悉該手機仍在他人支配

    管領狀態中，其仍以前揭方式加以取得占有，顯具竊盜犯意

    無誤。

㈣、辯護人雖辯稱：「本件手機放置地點並非在店家、店員的管

    理範圍內，且依告訴人所證發現其發現手機不見後，係以打

    電話方式確認手機位置，可證告訴人不確定手機何時、何地

    遺失，手機顯已脫離告訴人所有權人的持有。另被告點餐後

    ，結帳還有咖啡沒有拿就回車上，在告訴人尚未報警及不確

    定手機所在前，被告主動拿回，當時手機已經脫離告訴人持

    有當中，應該成立刑法第337 條侵占遺失物，而非320 條竊

    盜罪」等語。然查：

1、 本件手機係放置在店內櫃檯，難謂非該店家、店員之管理範

    圍。又證人於發現手機未在身邊時，曾於店內櫃檯及其他店

    內可能曾經過之地方尋找，並向負責櫃檯之同事詢問，更要

    求店長調閱店內監視器以確認手機去向。業據其於本院審理

    時證述明確（見本院卷第21、22頁），是當時證人確實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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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手機係置放在其管領支配範圍之店內某處，要難僅以其不知

    確切位置而謂手機已屬遺失。

2、 又證人為發現手機位置，曾撥打手機尋找，業據證人於偵訊

    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（見偵卷第11頁、本院卷第21頁），

    然此為一般人為求立即發現、確認手機位置所生之常態舉動

    ，無法以此認定手機已脫離證人持有支配。

3、 再衡諸常情，一般人將手機隨手放置在家中或工作地點某處

    ，嗣後忘記放置位置，而以目視、電話撥打等方式尋找手機

    或加以確認位置，均屬常人生活經驗所可能或經常發生之事

    件。若在此之前，有人於上開地點見到手機，起生盜心將之

    取走，因該手機所處位置客觀上仍屬他人持有支配可隨時管

    領之下，他人在有此認識之下仍加以取得，實難係成立侵占

    遺失物罪，此不因事後手機所有人忘記手機位置並有尋找舉

    動而有不同。是依本件案發過程，手機係證人結帳時有意放

    置，客觀上亦屬證人或其他會在櫃檯放置物品之人所管領支

    配之範圍，要無因手機未隨身攜帶於留置人身上，而謂手機

    已屬遺失或脫離本人持有之物。從而，辯護人所辯，均屬卸

    責之詞，洵無可採。

㈤、綜上所述，依上開客觀各項因素及社會生活經驗予以判定，

    被告明知放在櫃檯之物係屬他人有意暫時放置，可知該手機

    仍在他人持有支配中，而客觀上該手機亦非屬遺失物及脫離

    本人持有之物，被告破壞此持有支配關係而取得，自構成竊

    盜行為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，洵堪認定。

三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 條第1 項之竊盜罪。爰審酌被

    告為圖小利，一時心生貪念下竊取他人手機，侵害他人財產

    權，法紀觀念薄弱，所為顯有可議。惟念及其係順手行竊，

    手段尚稱平和，竊後於同日22時30分許即返回店內主動歸還

    手機，有證人之警詢筆錄在卷可證，取得手機時間僅約20分

    鐘，時間甚為短暫，及手機之價值、告訴人因手機遭竊所致

    生之損害程度，犯後否認犯行，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以手

    工為業，單獨育有2名幼子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

    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，刑法第320 條第1

項、第42條第3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林慧美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04     年    6     月    22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十二庭  法  官  劉怡孜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

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

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

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4    年    6     月    23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吳雅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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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。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，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

項之規定處斷。

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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